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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九年七月七日  立法會 CB(2)2068/08-09(01)號文件 
討論文件  
 

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

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 

 

目的 

 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政府在推動社會企業 (社企 )發展方
面的最新情況。  
 
 
背景 

 
2. 行政長官在二零零八至零九年《施政報告》中表明，政府會

繼續提高公眾對社企的認識，以及透過“伙伴倡自強”社區協作計劃

(協作計劃 )，提供種子基金，資助成立新的社企。  
 
 
進展 

 
3. 政府在推動社企發展方面的工作進展，概述於下文第 4 至 9
段。  
 
加深公眾對社企的認識  
 
4. 民政事務局和民政事務總署一直致力宣傳推廣工作，加深公

眾對社企的認識，並鼓勵公眾使用社企的產品和服務。我們會透過地

區層面推廣宣傳社企，包括舉辦展銷日，以及在地區舉行的招聘日、

交流會、研討會和嘉年華會等活動。我們亦會編印新的社企小冊子，

安排傳媒訪問社企，並介紹它們的成功故事，尤其是社企所達致的社

會目的以及它們的經營模式。此外，我們會安排社企在合適的場合展

示產品或服務，作為推廣、示範或銷售，並協助它們發布銷售和優惠

的 資 訊 。 我 們 會 不 時 更 新 社 企 網 頁

(http://www.social-enterprises.gov.hk)，提供相關資訊，包括為社企提供
的支援服務、有關社企的刊物和參考資料，以及過去為社企舉辦的項

目及活動一覽。社企網站旨在提供一個平台，方便社企或有意成立或

惠顧社企的人士查閱相關資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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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支援社企  
 
5. 我們會繼續推行協作計劃，為合資格的機構提供種子基金，

資助社企初期的營運。協作計劃自二零零六年六月推出以來，已審批

了五期的申請，合共撥款約 8,800 萬元給約 90 個新的社企計劃，為
弱勢社羣創造約 1 500 個職位。部分計劃現正／將會在觀塘、深水埗、
屯門、元朗、天水圍、東涌等有較多貧困居民的地區進行。目前計劃

尚餘約 6,200 萬元可供申請。我們現正處理協作計劃第六期收到的申
請。  
 
6. 我們在二零零八年推出先導計劃，預留 38 份政府清潔服務
合約讓社企優先競投，結果社企成功投得 16 份合約，其餘 22 份合約
因沒有社企參與競投或因社企提交的報價遠超於部門的預算，而最終

為非社企投得。由於參與的社企及政府部門反應良好，以及考慮到在

現時的經濟環境下，有需要採取適當措施以支援社企的持續發展，我

們會在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繼續推行這項計劃。原有的 38 份清潔服
務合約當中，有 33 份合約會繼續推出讓社企優先競投；此外，政府
會陸續推出新增的 20份服務合約 (包括 13份新增的清潔服務合約及 7
份園藝服務合約 )供社企優先競投，新增的 20 份服務合約總值約 300
萬元，將會為社企提供更多工作機會。我們會繼續監察這項計劃和其

他支援社企發展措施的實施情況，並檢討成效。  
 
促進跨界別合作  
 
7. 為促進社企的發展，我們會繼續推行社會企業伙伴計劃，通

過配對平台及師友計劃兩項措施，加強和促進社會各界合作。配對平

台讓有興趣的機構與非政府機構合作，成立新的社企或與現有的社企

結為合作伙伴。合作模式包括：向社企外判某些工作 (例如清潔服
務 )；讓社企以優惠租金租用其物業／空置用地；以及讓社企與其客
戶接觸等。師友計劃提供途徑促進企業家／專業人士和社企建立聯

繫，讓企業家／專業人士義務為社企提供專業營商顧問服務。至今配

對平台已成功伙拍約 20 個跨界別合作的社企計劃，而師友計劃已為
超過 10 組社企營辦者及商業機構／專業人士作配對。  
 
8. 由匯豐銀行慈善基金及社會福利署攜手扶弱基金資助成立

的社聯－匯豐社會企業商務中心，在二零零八年十一月起運作。該中

心為社企提供多類型支援服務，例如諮詢及顧問服務、商務研討會和

工作坊、為社企產品和服務提供網上推廣及銷售平台、辦公室及場地

租用服務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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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養社會企業家  
 
9. 我們在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創業研

究中心 (創業研究中心 )舉辦商業計劃書撰寫比賽，共有超過 840 名來
自本地 12 所專上院校的學生參加。比賽的目的是讓學生加深了解社
企，以及鼓勵他們運用企業經營模式解決現實社會的問題。為了繼續

向年輕一代推廣社會企業家精神，我們已委託創業研究中心在今年舉

辦類似的商業計劃書撰寫比賽。為了發掘更多有潛質的社會企業家，

以及増加他們實踐所撰寫的商業計劃書的機會，過去三年在本地專上

院校的畢業生均可參加今次比賽。  
 
 
徵詢意見 

 
10. 請委員備悉政府推動社企發展的工作進展。  
 
 
 
 
 
民政事務局  
民政事務總署  
二零零九年六月  


